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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特别是根据国家司法考试的实践经验，要学好法理

学，从而在考试中获取好的成绩，需要特别注重下列诸端： 

（一）要善于抓住重点 一般地说，考生通常总希望学习和复

习的范围小一点、再小一点。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由

于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以系统阐述法的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为重要特征，它所阐述的都是基本问题

，它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考到。同时，法理学比其他学科的

逻辑性和整体性更强，要解决一个问题，尤其是阐明试卷四

中的分析论述题，往往既要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又要理解同

这个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要适应法理学的这种特性，就要

注重全面学习和系统掌握，这样才能在司法考试中做到不论

考什么，都有所准备，从容不迫。 然而，在注意全面学习的

同时，考生更要善于抓住重点，亦即善于抓住法理学在司法

考试中的特殊性，避免对每个问题平均用气力。这是因为：

其一，法理学虽然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学科，但它在

司法考试中的题量同民法和刑法等学科相比，要少一些，命

题时只能是尽可能地选择更重要更基本的原理和知识点。这

就要求考生要在更重要更基本的原理和知识点上投入更大的

注意力。从近年来司法考试法理学的真题来看，所涉及的大

多都是这些更重要和更基本的原理和知识点。这也就是说，

抓住重点，首先就是要抓住真题所涉及的这些考点。其二，

法理学虽然属于理论学科的范畴，在通常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考试中，法理学考试总是非常强调理论性。但司法考试的

性质决定了它的务实性，因而司法考试中的法理学试题，大

多是偏重于务实的那些原理和知识点，这一点从近年来司法

考试中法理学真题所涉及的原理和知识点，就可以看得很清

楚。因此，考生应当偏重于关注法理学中那些更为务实的原

理和知识点。其三，法理学尽管是比其他学科的逻辑性和整

体性更强的学科，但它毕竟是整个法学体系的专业基础学科

，因而它通常都是更加注重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

的阐释，更加注重这些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中的

重点、难点和疑点的阐释。同样的，司法考试中的法理学试

题，大多也是更为关注这些“三基三点”。因此，考生在学

习和复习法理学时，务必更为重视这些“三基三点”。 要抓

住重点，需要注意从整体上和不同层次上认识和把握重点。

根据目前《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司法考试中的法理学由四

章构成。在正常的年头，第一章法的本体约占法理学总分35

％；第二章法的运行约占法理学总分30％；第三章法的演进

约占法理学总分15％；第四章法与社会约占法理学总分20％

。每章又有重点节和重点问题。这些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

，构成了一个不同层次的重点体系。考生要善于从不同层次

上把握重点，对不同层次的重点给予不同的注意力。在各层

次的重点中，有的重点是稳定的，有的则因时而异，考生在

全面把握各层次重点的同时，要注意结合当年的具体情况，

准确地把握重点。应当懂得，抓住重点同全面学习有密切的

关联。全面学习可以使考生在考试中处于主动地位，把握重

点便能在考试中向纵深进军。只有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才

能比较出哪些问题更重要，才能更好地把握重点，真正学好



和考好法理学。 （二）要重视新老两个侧面 司法考试的大纲

和考点，一方面应当渐趋稳定，另一方面又需要不失时机地

与时俱进。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使司法考试的内容必然呈

现出新老两个侧面。新的一面，是指大纲和考试中往往增加

新的内容；老的一面，是指大纲中具有稳定性的那些内容往

往一再在考试试题中出现。对新老两个侧面，都应当给予高

度重视。具体而言，就是要高度重视大纲中新增加的内容，

要高度重视一再考到的具有稳定性的重要的原理和知识点。 

一般说，司法考试大纲和官方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中新增加的

内容，通常是当年试题的重要的命题素材，至少也是考官在

命题时注意打它的主意的素材，因而应当引起考生的高度重

视。例如，《2005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在法的价值的主题下

，新增加了法律利益方面的内容，该年试卷一法理学试题的

第一题所考的就是有关法律利益的内容。该题为：“法律与

利益有着内在的联系。下列关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表述，哪

一项是错误的？A．法对社会的控制和调整主要通过对利益

的调控而实现；B．法律是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法律表达利

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利益选择的过程；C．民法的诚信原

则在维护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方面具有

积极作用；D．离开了法律，利益就无从产生，也无以存在

。”如果考生是聪明和敏感的，认真对待了当年新增加的法

律利益方面的原理和知识，此题的分数就自然是考生的囊中

之物。 考生通常都是注意做练习题的，但大多数考生总是喜

好不断地做新的练习题，而不一定喜好反复地做真题练习，

不一定喜好反复地揣摩真题的意蕴。这不仅是有失偏颇的，

而且是颇为遗憾的事情。实际上，每一门学科，就是由那么



一些原理和知识汇集起来的，其中有一些原理和知识更基础

和更重要，考官命题时总是更加注重从这些更基础更重要的

原理和知识中选取素材，而不会因为顾忌这些原理和知识中

有些已经出题考过就不再选取这些素材出题了。这样就必然

在试卷中反复出现相当数量的表现同一原理或知识的试题，

许多原理和知识甚至是每年都考的内容，还有一些原理和知

识甚至在同一年的试卷中会多次考到。如果考生注重真题的

练习，注重反复揣摩真题的意蕴，必然会在考试中得到相当

大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关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原理和知

识，就是2002年举办国家司法考试以来，每年都考的内容

。2002年试卷一第2题所考的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

该题为：“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

和法律义务，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下列有关法律权利

和法律义务相互关系的表述中，哪种说法没有正确揭示这一

关系?A．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有主、次之分；B．

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义务；C．权利和义务的存在、

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D．义务的设定

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2002年试卷一第84题还考了

法律权利的内容是哪些权利要素的统一的问题。2003年试卷

一第83题，再一次考到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方面的原理和知

识，该题为：“下列何种表述符合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关系

？A.法律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B.权利和义务具有一定的界

限区别；C.在任何历史时期，权利总是第一性的，义务总是

第二性的；D.权利是义务，义务也是权利。”2004年试卷一

第83题，再一次以法律关系主体的绝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为主题。2005年试卷一第3题是一道包涵多项原理和知识的试



题，其中就包涵了相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知识。2005年

试卷一第6题，也是一道包涵法律关系方面多项原理和知识的

试题，其中就包涵了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关系的知识。 关于

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方面的原理和知识，也是每年都考到的

。例如，2002年试卷一第36题，考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

释的权限范围有多大的问题。2002年试卷一第83题，考过在

何种情况下需要采用辩证推理的方法。2003年试卷一第2题，

考过法律解释的种类和方法问题。2003年试卷一第84题，考

过法律解释同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法律职业的关系。2004

年试卷一第53题，考过法律推理中的辩证推理问题和法律解

释种类和方法中的限制性解释的问题。2005年试卷一第2题，

考过法律推理中的形式逻辑推理方法问题和法律解释中的行

政解释问题。2005年试卷一第5题，考过司法解释、演绎推理

和任意解释问题。2005年试卷一第7题，考过立法解释和法律

解释的效力问题。2005年试卷一第93题，考过立法法关于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限范围问题。2005年试卷四最后一

题更以25分的高分，考过“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问题。 

关于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方面的原理和知识，在2002年

、2004年和2005年的试卷一中，也都考过。2002年试卷一第31

题，考过近代法律责任与权利和义务可否相互转移的问题，

以及法律制裁是否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方式问题。2003

年试卷一第32题，考过哪些情况会导致法律责任的问题

。2005年试卷一第3题，考过在什么情况下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问题。2005年试卷一第4题，考过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

。2005年试卷一第52题，考过任何法律责任的设定是否都必

定是正义的实现，承担法律责任是否意味着接受法律制裁，



以及是否每个法律条文都有法律责任的规定等问题。 关于法

和道德这一主题方面的原理和知识，也是迄今以来每年的司

法考试都考到的。2002年试卷一第4题，考过法和道德的区别

和联系问题。2003年试卷一第5题，也考了法和道德的区别问

题。2004年试卷一第2题，考过有关学派在法和道德的联系问

题上所发表的观点。2005年试卷一第6题，再一次考到法和道

德的调整范围问题。 此外，有关立法法、立法权限、法的渊

源、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的效力、法的价值、法律规则

、法的适用、法治、法的起源、法律事实、法律移植、法的

分类、法律思维、法的继承、法与科技的关系、违法行为的

构成等主题方面的原理和知识，也是司法考试试卷中反复考

到的内容。考生如欲在司法考试中获取好的成绩，务必高度

重视这些一再考到的内容。而要重视这些一再考到的内容，

就需要高度重视真题的练习和揣摩。 （三）要注意试题的跨

越性覆盖方式 法理学同民法学、刑法学等法学分支学科一样

，也是法学体系中一门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有大量的原理

、概念和知识可以命题。但在目前司法考试中，法理学试题

的总分值不及民法学和刑法学等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法理

学的试题如果是每题只考一个原理或知识，就无法尽可能地

反映法理学这门学科的大局或整体面貌。为此，不少试题就

不宜仅仅覆盖或包涵单个的原理或知识，而需要覆盖或包涵

多项原理或知识，以便在有限的分值里面，尽可能地反映法

理学的大局或整体面貌。这样，法理学的命题方式就逐渐呈

现出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在覆盖或包涵法理学原理和知识

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跨越性。 以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为例

。试卷一中有16道法理学试题，其中9题就是综合性地覆盖或



包涵多项法理学原理或知识的。例如第3题就覆盖了“法律义

务”、“法律责任”、“法律原则”、“法的正式渊源”等4

个方面的原理和知识。该题为：“黄某于2000年4月在某市住

宅区购得一套住房，2001年7月取得房产证。当年10月黄某将

住房租借给廖某。廖某在装修该房时损坏自来水管道，引起

漫水，将楼下住户陈某的住房浸泡。陈某要求廖某予以赔偿

。对此事件，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A．黄某对自己所

购买的住房仅有相对权，故其法律义务也是相对的；B．廖某

不是住房的所有人，故对陈某的损失不负法律责任；C．此

侵权案件首先应依据法律原则来加以处理；D．此案件的处

理应直接适用法的正式渊源。再如第52题就覆盖了“法律后

果”、“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条文”等4方面

的原理和知识。该题为：“下列有关法律后果、法律责任、

法律制裁和法律条文等问题的表述，哪些可以成立？A．任

何法律责任的设定都必定是正义的实现；B．法律后果不一定

是法律制裁；C．承担法律责任即意味着接受法律制裁；D．

不是每个法律条文都有法律责任的规定。” 在其他年头的试

卷中，也都有此种情形。例如，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一

第53题就包涵了辩证推理、限制性解释、法律事件、法的空

间效力等4个方面的原理和知识。该题为：“下列表述哪些可

以成立？A．司机白某在驾车途中因突发心脏病，把车停在

了标有‘此处禁止停车，违者罚款100元’处，但白某最终没

有受到处罚。此为运用辩证推理的结果；B．在法的适用中，

需要对‘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

的义务’这一规定进行限制解释；C．林某因他杀死亡，其

与妻子的婚姻法律关系因此而终结。引起该婚姻关系终结的



死亡事件属于法律事件；D．已加入甲国国籍的原福建人沈

某在乙国印制人民币假钞20万元，其行为是否适用中国法律

，属于法的空间效力问题。” 这种在覆盖或包涵法理学原理

和知识方面具有跨越性的命题方式，增强了试题的难度，往

往容易使考生功亏一篑。因为，面对这种覆盖或包涵3－4个

原理或知识的试题，考生如果只掌握其中一个或部分原理或

知识，是无济于事的。许多考生对此类试题中的部分原理或

知识本来是清楚的，但却因为对其中另外一部分甚至是一个

原理或知识不大清楚，就使自己本来已掌握的原理和知识，

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鉴于法理学命题方式上所显露

的跨越性特征，考生在学习法理学这门学科时，就既要注意

各章节的整体架构，更要注意各章节所覆盖和包涵的具体的

原理和知识，学会以单兵作战的方式，牢牢掌握法理学的一

个一个具体的原理和知识，以应对这种跨越性试题。 （四）

还要善于科学复习 要学好和考好法理学，还要善于科学复习

。没有科学复习，即使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得较好，也往往会

淡忘曾经掌握住的东西，在考试中难能取得好的效果。从近

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看，“四个结合”就是科学而有效的复

习方式。 其一，全面复习和重点复习相结合。全面复习就是

注意将所学的内容全都加以复习，不应有所疏漏；重点复习

就是对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更加用功地复习。这样就能做

到点面有致，在考试中应对自如。 其二，总复习和阶段性复

习相结合。学完法理学全部内容后，须进行总体性和全局性

复习；每章学完后，一般也应进行阶段性和局部性复习。这

两种复习方式的结合，也可视为考前总复习和平时性复习的

结合。总复习是考前的战略和战术准备，阶段性复习是平时



的巩固和积累，前者是后者的总结和升级，后者是前者的基

础和准备。 其三，接受和检查相结合。接受，就是读书、听

课、理解和记忆；检查主要就是做练习题。这两者不可偏废

，接受是基础，检查是保障。实践中，考生通常是注意接受

的，但并不都能注意检查，这种情况应予改变。只有做大量

练习题，检查自己学习和掌握法理学达到何种水准和状态，

才能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从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改善

和提高自己，也才能在较强方面加以发扬以争取好的考分。 

其四，遵照一般规律和照顾具体情况相结合。科学的复习是

不能离开复习的一般规律或普遍适用的成功经验的，但在遵

循一般规律的同时，也要注意考虑和照顾具体情况：本人的

状况如何，即基础如何，薄弱环节何在，时间充裕与否等；

客观环境如何，即单位和家庭是否支持，能否在就近的地方

得到有效的辅导或指导等。在复习中注意从具体情况出发，

想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办法，复习才是有效的，而不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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